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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大校发〔2016〕81号

大连工业大学接收推免生章程

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，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

培养力度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全国普通高

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

作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教学〔2006〕14号）、教育部办公厅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3〕8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完善

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

知》(教学厅〔2014〕5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章程。本章程所称推免生是指具有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

研究生资格的考生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学校接收推免生工作在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

下进行，对全校推免生接收工作进行统筹管理。在校（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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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各学科（领域）成立复试

小组对推免生进行面试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考核，研究生学

院负责该项工作的日常组织管理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品行良好，身心健康，学习成绩优异。

2.具有推免生资格。

3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。

三、接收程序

1.申请者请于9月28日至10月25日期间登陆研招网填报志愿。

2.学校通过研招网审核考生信息，向合格考生发送复试通

知。

3.考生接到复试通知确认后按学校要求及时到学校参加复

试。

4.学校将向复试合格者发送待录取通知。

5.收到我校待录取通知的考生请及时在研招网确认待录取。

四、接收专业及我校录取的推免生享受的待遇

  我校当年公布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内所有专业均接

收推免生。凡被我校录取的推荐免试生均享受以下待遇：

1.国家助学金6000元/年。

2.优秀硕士研究生新生奖，入学后一次性奖励人民

币3000元。

3.新生奖学金（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），工学、理学、管理

学、工程硕士及农业硕士新生奖学金 8000元/人，艺术

类10000元/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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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学院拟文 2016年9月5日印发

五、监督和公示

1.我校接收推免生工作严格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

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36 号），对于违规招生行为

一经查实，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
2.接收推免生工作过程由学校纪检监察处和辽宁省招考办实

施监督，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学校纪检监察处电

话0411-86323653，辽宁省招考办研招处024-86981076。

3.我校接收推免生信息均在我校研究生学院网站

（http://yjs.dep.dlpu.edu.cn/）中公布，并由教育部在研招网

对录取信息统一公开。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：0411-

86323616，传真：0411-86323616。

六、本章程由大连工业大学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。

2016年9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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